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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轨道交通23号线一期工程（龙启路站）
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一、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法律及政策依据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2、《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1号）；
3、《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沪房管规范征[2012]9号）、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延长《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有效期的通知（沪房规范[2021]10号）；
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设部建房[2011]77号）；
5、《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规定》（沪房管规范市[2018]5号）、《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延长〈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规定〉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规范〉有效期的通知》（沪房规范[2022]4号）；
6、《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的若干意见》（沪房规范[2022]3号）；
7、其他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二、房屋征收的目的
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收龙吴路400号部分房屋用于轨道交通23号线一期工程龙启路站建设。
三、房屋征收的范围
房屋征收范围：龙吴路400号部分，规划红线范围内。
四、被征收房屋类型和建筑面积的认定办法
（一）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
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的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地产权证书和房地产登记簿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未经登记的建筑面积，以规划土地批准文件记载为准。实际建筑面积小于规划土地批准文件记载的，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未经登记且未经规划土地部门批准建造的房屋，未经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可以给予残值补偿。
（二）非居住房屋的认定
1、原始设计为非居住房屋，延续至房屋征收决定作出时仍作为非居住房屋使用的，应当认定为非居住房屋；
2、房地产权证书和房地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为单位，可以认定为非居住房屋，但其房屋性质明确记载为居住或者实际用作职工或者职工家庭居住使用的除外；
3、原始设计为居住房屋，经市或者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居住房屋改变为非居住用途的，除有特别规定以外，可以认定为非居住房屋。但在2001年11月1日以前，已经以居住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可以认定为非居住房屋；在2001年11月1日以后，以居住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并领取营业执照，未经市或者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居住房屋改变为非居住用途的，不认定为非居住房屋。
五、房屋征收补偿方式、标准和计算方法
（一）征收补偿协议主体的确定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
被征收人以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计户，按户进行补偿。
被征收人以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为准。
（二）补偿方式
本征收项目采用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三）补偿标准和计算方法
征收非居住房屋的，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以下补偿：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可恢复使用的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补偿；室内装饰装修补贴；未见证建筑物残值补偿；其他财物价值补偿（包含：绿化、苗木、附属设施等价值）、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
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由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可恢复使用的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
可恢复使用的机器设备、物资等搬迁和安装费由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3、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补偿
无法恢复使用的机器设备、物资等，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的价格予以补偿，具体价格由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4、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的装修，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的价格给予适当补偿，具体价格由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5、未见证建筑物残值补偿
未经登记且未经规划土地部门批准建造的房屋，未经认定为违法建筑的，未见证建筑物残值补偿价格由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6、其他财物价值补偿
其他财物价值包括绿化、苗木、附属设施等，补偿价格由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7、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因征收非居住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标准，按照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的10%确定。
被征收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10%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平均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予以补偿。
六、奖励标准
1、被征收人在签约期内签约的，给予房地产评估价格10%的签约奖励。逾期签约的，给予房地产评估价格5%的签约奖励。
2、被征收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的，给予房地产评估价格10%的搬迁奖励；逾期搬迁的，则每逾期十天，扣除该项奖励费的20%。
被征收人根据自身实际在方案基础上在文件规定框架内开展协商。
[bookmark: bookmark28]七、	市场租赁关系的处理
征收范围内企事业单位房屋依照市场租赁关系出租的，企事业单位自行处理市场租赁关系，房屋征收部门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八、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基本情况和选购办法
1、本地块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
本区商铺：罗秀路68号三层商铺，建筑面积726.23平方米，使用定价29200元/平方米。
2、房屋产权调换选购房屋方法
（1）被征收人在签约期内签约的，限申购本基地产权调换房屋。申购房屋总价值与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即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可恢复使用的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补偿+室内装饰装修补偿+未见证建筑物残值补偿+其他财物价值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之间的差价，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
被征收人逾期签约的，限申购本基地产权调换房屋。申购房屋总价值与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即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可恢复使用的设备搬迁和安装费用+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补偿+室内装饰装修补偿+未见证建筑物残值补偿+其他财物价值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之间的差价，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
（2）签约期结束后10天，根据实际房源使用情况退回多余的房源。
九、签约期限
签约期限为7天。（具体起止时间另行公布）
十、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办法
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在张贴公示的估价机构名单中协商选定估价机构。
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也可以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
十一、房屋征收补偿的签约期限
签约期限为7天。（具体起止时间另行公布）
十二、搬迁期限和搬迁过渡方式
被征收人应当在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或者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十三、补偿决定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徐汇区人民政府。徐汇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相关奖励等优惠措施不作为补偿决定的依据。
十四、司法强制执行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徐汇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五、征收实施单位名称
上海市徐汇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十六、其他事项
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监督举报电话如下：
办公地址：龙吴路398弄13号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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